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号“10·8”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8日22时16分，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号一自建房发生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8余平方米，造成1人死亡，房屋卧室内顶棚及部分墙面过火，火灾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喀什市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了火灾事故调查组，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工作，并形成了《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一、火灾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8日22时16分，喀什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号民房发生火灾，支队立即调动喀什市健康路消防救援站2车10人赶赴火灾现场实施处置，22时32分健康路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进行处置，22时38分火势被控制，22时43分火势被完全扑灭，火灾造成1人死亡，受伤0人，受灾1户，直接财产损失为25280元，属于一般火灾事故。

二、起火场所情况

起火现场位于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号一自建居民住宅。整体起火位置西侧为乡村道路，东、南、北三侧均为村民自建民房。起火建筑为凹字形建筑，呈坐东朝西，起火房屋长宽分别为5.49M、3.54M。起火物质为民房卧室内榻榻米床、被褥、地毯等物品，火灾未造成毗邻民房受损。
三、死者基本情况

迪某（男，维吾尔族，身份证号码：xxx）。经法医鉴定符合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四、火灾发生发展过程

2025年10月8日晚上21时40分左右，麦某给迪某发微信没有回信，打电话手机关机，于是麦某带上媳妇孩子就去迪某家里查看，走进巷子里看到房屋正在冒烟，麦某敲了敲大门，门里面反锁了没人开门，麦某就给联系迪某的父亲，迪某父亲让翻墙进去开门看看，麦某于是翻墙进去开门，走进着火的卧室，看见迪某躺在卧室榻榻米上，麦某拍了拍迪某的大腿然后摸了摸他的肚子，发现的身子已经僵硬了，麦某赶紧打电话报火警。
火灾事故原因分析

    调查组人员按照综合协调、调查询问、现场勘验的任务分工开展工作，围绕起火时间、起火部位、电气线路敷设情况、建筑内物品摆设和其他情况对第一目击者、知情人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火灾现场勘验笔录1份。
(一)起火时间的认定。对现场证人麦某（男，维吾尔族，身份证号码：xxx）进行询问，麦某发现火灾约5分钟后让其女儿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19报警电话，其拨打电话的时间为2025年10月08日22时16分；因此综合判定起火时间为2025年10月08日22时05分许。

（二）起火部位的认定。经现场调查及勘验，认定起火部位于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 号民房北侧卧室内。                                                           

（三）起火点的认定。经现场调查及勘验，认定起火点为迪某住宅东侧事故发生时所居住的于北侧卧室榻榻米床中心处。                           

（四）起火原因的认定。排除人为纵火引燃火灾的可能性。通过走访调查排除经济纠纷、家庭矛盾，排除可疑人员进入起火住宅。排除外来火源引起火灾的可能性。经环境勘验，起火建筑周边无明火散发点及烟囱；经现场勘验，起火建筑属于全封闭场所，起火住宅屋顶不存在外来火源点燃的痕迹。排除雷击引发火灾的可能性。调取当日气象记录，当日无雷击等气象活动。排除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的可能性。经现场勘查取暖炉具无使用痕迹。排除用电器具及电器线路故障引起火灾的可能性。在对现场勘验勘验的过程中，距离死者南侧卧室右侧旁摆放了一台已经完全烧毁的电视机；卧室内部电线较为完整未发现有电热熔痕等痕迹。不排除死者卧床吸烟乱丢烟头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的可能性。调查走访得知死者生前有吸烟习惯，对起火部位进行勘验发现大量烟头及打火机防风帽。

综上所述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25年10月8日22时05分许，起火部位位于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8村2组92号民房北侧卧室内，起火点位于北侧卧室榻榻米床中心处，起火原因系死者遗留火种（烟头）引燃可燃物所致。

  六、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生活用火不慎：村民在做饭、取暖、烧荒等活动中，用火习惯不良，如土灶台用火时无人看管，在炉灶旁堆放大量可燃物、随意乱扔火种和烟头，特别是酒后意识不清，无法有效控制烟头，烟头引燃被褥等可燃物引发火灾，火灾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进行自救，村民委员会对村民安全用火、用电等管理教育、对嗜酒人员的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七、工作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用火用电管理：督促村民定期检查电气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不私拉乱接电线。使用土灶台时，做到用火不离人、人走火熄。

    （二）规范建筑布局和设施配备：避免“三合一”现象，对生活、经营、仓储区域进行实体分隔。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装置，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拆除或整改全封闭的防盗窗，安装带有逃生门的防盗窗。

（三）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加强农村地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消防知识，让居民了解火灾的危害和预防措施，掌握基本的火场逃生技能。

     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10·8”火灾事故调查组

              （喀什市消防救援大队代章）

                 2025年11月26日
